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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超声消融技术临床管理与应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聚焦超声消融手术（focused ultrasound ablation surgery，FUAS）的医疗

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的规范主要是基于以下文件。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临床应用技术规范专家共识（2020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3.1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focused ultrasound ablation surgery，FUAS），是指通过高强度聚焦

超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治疗系统进行的消融治疗技术，也称之为聚焦超

声消融（focused ultrasound ablation，FUA）。其原理是利用超声波在人体组织的良好穿透性，在

监控影像的引导下，将超声换能器（治疗头）在人体外产生的超声波精准聚焦于体内病灶靶点，通过

将机械效应转化为热效应、空化效应，使病灶产生凝固性坏死，从而可实现非侵入性消融病灶的目

的，坏死组织最终可逐渐被吸收或瘢痕化。 

3.2 声通道 

声通道是指治疗超声波所经过的路径。 

3.3 疗前预定位 

根据不同适应证，病灶的不同位置，患者取不同体位，利用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系统设备的

机载监控超声对拟手术病灶进行检查，明确病灶三维径线，同时确定病灶与周围结构组织的毗邻关

系，以确定病灶的位置、大小、影像特征和声通道安全性等。 

3.4 超声换能器(治疗头） 

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系统中将电能转换为超声波并将其聚焦的装置。 

4 基本要求 

4.1 人员要求 

4.1.1 主要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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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为与应用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相关的本医疗机构注册医师。 

（b）具有 5年以上临床诊疗工作经验，并有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c）接受了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系统培训，即必须经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或委托的聚焦超声消融治疗

培训基地或中心进行规范化培训，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4.1.2 其他相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参与治疗的还包括有临床经验的影像医师，经过专门训练的护士（必要时需麻醉医师参

与）。相关人员均需经专业系统培训并考核合格， 满足开展聚焦超声消融技术临床应用所需的相关条

件。 

4.2 卫生要求 

4.2.1 设备要求 

须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设备，即高强度聚焦超声消融治

疗系统。该系统通过超声换能器将电能转变成声能，并将换能器发出的超声波聚焦于靶区组织进行治

疗；能量输出及运动控制系统完成治疗计划的制定及治疗过程的实施、控制和协调；定位及实时评估

系统依靠影像确定治疗靶区的解剖位置、毗邻关系，根据治疗中影像的变化实时评价疗效、反馈调节

治疗剂量，并监控治疗过程；运动控制系统通过床体固定装置维持患者的体位，带动超声换能器运

动，对不同部位的肿瘤或病灶实施治疗。按“热消融”的要求，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设备必须满足

实时监控、适形治疗的条件，原则上一次性消融。 

4.2.2 手术室要求 

装备有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可临床使用的聚焦超声消融治疗系统，具备完整的批

准文件； 

具有开展聚焦超声消融手术的治疗室，符合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的操作条件； 

配备多功能监护仪，在消融治疗过程中能进行心电、呼吸、血压、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能

够进行心、肺、脑抢救复苏，有氧气通道、麻醉机、除颤器、吸引器等必要的急救设备和药品。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为非侵入治疗，原则上不需要配备空气层流设施，但每次治疗结束后均应对

设备进行清洁和消毒，并对手术室进行紫外线消毒。至少每月一次对治疗头进行干燥维护。 

4.3 安全要求 

4.3.1 确认当前安装的治疗头是否为本次治疗所需要的治疗头，确认软件中治疗头编号与当前安装的

编号一致。 

4.3.2 确认监控超声参数设置是否准确。 

4.3.3 确认手术室内相关急救设备是否完好，急救药品是否充足。 

4.3.4 治疗过程中如出现紧急情况，快速按下“急停”按钮。 

4.3.5 医务人员应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下治疗。对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测和预防。如出

现意外，应积极抢救患者的生命，坚守岗位，做好记录。 

4.4 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夏季，低于 28℃；冬季，高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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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治疗 

5.1.1 治疗原则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的主要目的是使病灶组织产生整块的凝固性坏死，适用于治疗组织器官的

实体良恶性肿瘤以及子宫、前列腺等器官的良性疾病，是对传统外科手术治疗的有效补充。 

在聚焦超声消融恶性肿瘤的治疗中，根据肿瘤的大小、分期及超声通道条件，应尽可能对肿

瘤实施完全消融，也可用于恶性肿瘤的局部姑息治疗。 

在子宫、前列腺等器官的良性疾病治疗中，通过消融病灶，达到缓解症状的目的。 

5.2 适应证 

5.2.1 子宫 

(a)子宫肌瘤 

(b)子宫腺肌病 

(c)胎盘植入 

（d） 剖宫产子宫切口瘢痕妊娠  

5.2.2 肝脏 

(a)原发性肝癌 

(b)转移性肝癌 

5.2.3 胰腺癌 

5.2.4 软组织肿瘤 

5.2.5 乳腺 

(a)乳腺癌 

(b)乳腺纤维腺瘤 

5.2.6 骨肿瘤 

(a)原发性恶性骨肿瘤 

(b)转移性骨肿瘤 

5.2.7 肾脏 

(a)肾细胞癌 

(b)肾脏良性肿瘤 

5.2.8 前列腺 

(a)前列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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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良性前列腺增生 

5.3 禁忌证（有以下情况之一者禁行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 

5.3.1 含气空腔脏器的肿瘤； 

5.3.2 中枢神经系统的肿瘤； 

5.3.3 无安全声通道者； 

5.3.4 治疗相关区域存在皮肤破溃或感染时； 

5.3.5 超声治疗的通道中存在腔静脉系统栓子时； 

5.3.6 超声治疗的通道中存在显著钙化的动脉血管壁时； 

5.3.7 有重要脏器功能衰竭的患者； 

5.3.8 有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 

5.3.9 不能耐受相应麻醉的患者或在镇痛镇静下治疗，不能俯卧 1小时者； 

5.3.10 机载定位影像系统不能清晰显示的病灶； 

5.3.11 合并局部或全身的急性或亚急性期感染。 

5.4 治疗前相关准备 

5.4.1 麻醉方式的选择 

根据疾病种类、治疗部位、治疗目的、患者情况等综合分析，选择适合的麻醉方式或非麻醉

方式，可以选择：气管插管全身麻醉、硬膜外麻醉、镇静镇痛、局部麻醉等。 

5.4.2 肠道准备 

对于邻近胃肠道的病灶，在治疗前需进行严格肠道准备。目的是尽可能清空肠道的食物残渣

和气体，避免超声波对肠道的损伤。方法包括：饮食准备、导泻、灌肠等，必要时需往胃内注入生理

盐水。选用不产气的导泻剂和灌肠剂。 

5.4.3 皮肤准备 

对于声通道所在的皮肤需进行脱毛、脱脂、脱气处理。目的是改善超声波穿过通道，降低皮

肤损伤风险。 

5.4.4 人工胸水或腹水 

对于部分被肺或肠道遮挡的病灶，可通过人工注入一定量的胸水或腹水以推挤肺脏和肠道，

创造安全的声通道。 

5.5 治疗流程 

5.5.1 定位 

根据不同适应症，病灶的不同位置，患者取不同体位，身体承重部位要有软垫保护,机载影像

引导定位后固定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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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确定病灶的位置、大小及超声影像特征 

明确病灶三维径线，确定病灶边界，同时确定病灶与周围结构组织的毗邻关系。 

(b) 判断声通道安全性 

超声波穿过声通道内组织结构汇聚于焦域，由于超声波在空气和骨骼界面会形成强反

射，能量沉积在界面上会形成损伤，因此，如肠道、肋骨、耻骨联合出现在声通道内，

有可能出现损伤。因此，在严格肠道准备去除肠道气体的基础上，设法将肠道推挤至声

通道外或进一步挤出肠道内气体；肋骨、耻骨联合出现在声通道内需要通过调节治疗节

奏来降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 

5.5.2 制定消融治疗计划 

选择便于观察病灶与周围组织结构位置关系的矢状位或轴位作为引导影像的扫描方向，在靶

肿瘤的左右径或上下径的基础上以层间距 5mm制定分层治疗计划，扫描范围为靶肿瘤的左右径或上下

径的基础上再于两端各加 5 mm。增加范围的目的是帮助更好地确定病灶的边界，确定治疗的范围。恶

性肿瘤的局部根治应按外科切除范围制定消融范围。 

5.5.3 消融治疗 

(a) 扫描方式 

根据治疗计划，选定治疗层面，选择扫描辐照方式为点扫描或线扫描。 

(b) 治疗起始层面和起始治疗区域的选择 

选择合适的聚焦超声消融起始治疗层面或区域开始治疗，一般选择病灶最大层面开始治疗。 

(c) 治疗剂量与调节 

根据疾病种类、病灶位置等不同，采用不同功率、强度进行治疗。在对每个层面进行首次治疗时

或在任何一个点拟采用一个新的高剂量时必须先进行剂量的试探，寻找安全有效的治疗剂量。如

出现神经放射痛、皮肤烫、患者不能耐受、声通道组织图像变化等不良反应，则必须根据相应反

应进行调整。 

先治疗病灶的深面，后治疗其浅面，目的是保证病灶深面投入足够能量，以免深面残留。 

5.6 治疗中注意事项 

5.6.1 剂量控制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的剂量应依据设备制造商提供的相关数据及接受治疗的不同个体来确

定，理想的治疗剂量应该既能在靶区组织内产生确切的凝固性坏死，又能保证靶区外组织的安全。对

于采用超声影像监控的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系统，治疗中靶区组织在监控超声影像中产生的灰度变

化是实时反馈治疗效果和治疗剂量强度的重要指标。治疗结束前行超声造影评价消融范围，有助于更

准确调节治疗剂量。对于采用磁共振成像(MRI)监控的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系统，则通过温度图显示

靶区的温度变化调节治疗剂量。 

5.6.2 安全性把控 

5.6.2.1 治疗中应密切检查患者生命体征，出现异常及时处理，保证患者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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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2 对于邻近重要神经的病灶，建议采用镇静镇痛的麻醉方式。术中根据患者的反应调整治疗。

如出现神经刺激，立即停止对该点的治疗。如更换治疗部位仍不能避免，建议及时终止治疗。 

5.6.2.3 治疗中需密切关注声通道上组织的安全性，治疗医生对监控图像进行密切的观察，同时应定

时用手触摸声通道处皮肤，检查其质地、完整性是否和术前有所改变。 

5.6.2.4 治疗时注意保持焦点与周边重要组织结构的安全距离，如重要神经、胃肠道、椎体等，既要

保证消融效果，又要避免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 

5.7 治疗后注意事项 

5.7.1 治疗区皮肤间断性冰敷：因超声波的热效应，治疗后皮肤可能会出现温度升高、肿胀等反应，

及时给与冰敷可降低局部温度，消除肿胀，降低发生继发性热损伤的风险。冰敷时间根据治疗剂量和

肿胀程度而定，采取间断性冰敷，每 30分钟观察调整一次，通常不超过 6小时，需注意防止冻伤。 

5.7.2 密切观察患者一般情况及专科情况，尤其注意尿量、肝肾功能、血常规的监测，及时对症处

理。对于进行了肠道准备的患者，注意水电解质平衡，逐渐恢复饮食。 

5.7.3 预防感染。超声治疗属于非侵入性治疗，治疗后无需常规给与抗生素。但术后需预防感染，如

保持治疗区局部清洁、干燥，预防感冒避免受凉等。对于部分与外界可能想通的病灶（如粘膜下子宫

肌瘤）治疗后可酌情给与抗生素预防感染。 

5.7.4 术后随访 2周以上，注意迟发性神经损伤、皮肤损伤等。 

6 并发症及处理 

6.1 皮肤损伤 

皮肤损伤常见于肥胖、使用推挤水囊或有腹部瘢痕的患者，建议通过调整治疗强度降低皮肤

损伤的风险，并在术中密切观察皮肤反应。 

皮肤损伤发生后需根据损伤的类型、程度给与相应处理。必要时早期手术切除，一期愈合。 

6.2 重要周围神经损伤 

有重要周围神经损伤风险的疾病，建议在镇静镇痛下进行聚焦超声消融手术，这样可以有效

降低神经损伤发生的风险。 

如发生神经损伤，早期应给与地塞米松抑制炎症反应，后期应用非甾体类消炎药合并营养神

经药物。疼痛严重时可用卡马西平或加巴喷丁缓解症状。 

6.3 肠道损伤 

聚焦超声消融后发生肠道损伤罕见。有效的预防措施为：规范的肠道准备、建立安全的治疗

通道、避免过度治疗。 

如发生肠道损伤，按外科原则进行处理。 

6.4 其他少见并发症包括：发热、血尿、继发感染、病理性骨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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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知情同意书 

 

附录B  设备安全与管理 

 

附录C  聚焦超声消融设备使用单位应保存的有关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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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系统中将电能转换为超声波并将其聚焦的装置。

	4　 基本要求
	4.1　 人员要求
	4.1.1　 主要技术人员



	（a）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为与应用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相关的本医疗机构注册医师。
	（b）具有5年以上临床诊疗工作经验，并有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c）接受了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系统培训，即必须经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或委托的聚焦超声消融治疗培训基地或中心进行规范化培训，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4.1.2　 其他相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参与治疗的还包括有临床经验的影像医师，经过专门训练的护士（必要时需麻醉医师参与）。相关人员均需经专业系统培训并考核合格， 满足开展聚焦超声消融技术临床应用所需的相关条件。

	4.2　 卫生要求
	4.2.1　 设备要求
	须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设备，即高强度聚焦超声消融治疗系统。该系统通过超声换能器将电能转变成声能，并将换能器发出的超声波聚焦于靶区组织进行治疗；能量输出及运动控制系统完成治疗计划的制定及治疗过程的实施、控制和协调；定位及实时评估系统依靠影像确定治疗靶区的解剖位置、毗邻关系，根据治疗中影像的变化实时评价疗效、反馈调节治疗剂量，并监控治疗过程；运动控制系统通过床体固定装置维持患者的体位，带动超声换能器运动，对不同部位的肿瘤或病灶实施治疗。按“热消融”的要求，聚焦超声消融手术...
	4.2.2　 手术室要求

	4.3　 安全要求
	4.3.1　 确认当前安装的治疗头是否为本次治疗所需要的治疗头，确认软件中治疗头编号与当前安装的编号一致。
	4.3.2　 确认监控超声参数设置是否准确。
	4.3.3　 确认手术室内相关急救设备是否完好，急救药品是否充足。
	4.3.4　 治疗过程中如出现紧急情况，快速按下“急停”按钮。
	4.3.5　 医务人员应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下治疗。对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测和预防。如出现意外，应积极抢救患者的生命，坚守岗位，做好记录。

	4.4　 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夏季，低于28℃；冬季，高于16℃。
	5　 治疗
	5.1.1　 治疗原则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的主要目的是使病灶组织产生整块的凝固性坏死，适用于治疗组织器官的实体良恶性肿瘤以及子宫、前列腺等器官的良性疾病，是对传统外科手术治疗的有效补充。
	在聚焦超声消融恶性肿瘤的治疗中，根据肿瘤的大小、分期及超声通道条件，应尽可能对肿瘤实施完全消融，也可用于恶性肿瘤的局部姑息治疗。
	在子宫、前列腺等器官的良性疾病治疗中，通过消融病灶，达到缓解症状的目的。
	5.2　 适应证
	5.2.1　 子宫
	(a)子宫肌瘤
	(b)子宫腺肌病
	(c)胎盘植入
	（d） 剖宫产子宫切口瘢痕妊娠
	5.2.2　 肝脏
	(a)原发性肝癌
	(b)转移性肝癌
	5.2.3　 胰腺癌
	5.2.4　 软组织肿瘤
	5.2.5　 乳腺
	(a)乳腺癌
	(b)乳腺纤维腺瘤
	5.2.6　 骨肿瘤
	(a)原发性恶性骨肿瘤
	(b)转移性骨肿瘤
	5.2.7　 肾脏
	(a)肾细胞癌
	(b)肾脏良性肿瘤
	5.2.8　 前列腺
	(a)前列腺癌


	(b)良性前列腺增生
	5.3　 禁忌证（有以下情况之一者禁行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
	5.3.1　 含气空腔脏器的肿瘤；
	5.3.2　 中枢神经系统的肿瘤；
	5.3.3　 无安全声通道者；
	5.3.4　 治疗相关区域存在皮肤破溃或感染时；
	5.3.5　 超声治疗的通道中存在腔静脉系统栓子时；
	5.3.6　 超声治疗的通道中存在显著钙化的动脉血管壁时；
	5.3.7　 有重要脏器功能衰竭的患者；
	5.3.8　 有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
	5.3.9　 不能耐受相应麻醉的患者或在镇痛镇静下治疗，不能俯卧1小时者；
	5.3.10　 机载定位影像系统不能清晰显示的病灶；
	5.3.11　 合并局部或全身的急性或亚急性期感染。

	5.4　 治疗前相关准备
	5.4.1　 麻醉方式的选择
	根据疾病种类、治疗部位、治疗目的、患者情况等综合分析，选择适合的麻醉方式或非麻醉方式，可以选择：气管插管全身麻醉、硬膜外麻醉、镇静镇痛、局部麻醉等。
	5.4.2　 肠道准备

	对于邻近胃肠道的病灶，在治疗前需进行严格肠道准备。目的是尽可能清空肠道的食物残渣和气体，避免超声波对肠道的损伤。方法包括：饮食准备、导泻、灌肠等，必要时需往胃内注入生理盐水。选用不产气的导泻剂和灌肠剂。
	5.4.3　 皮肤准备
	对于声通道所在的皮肤需进行脱毛、脱脂、脱气处理。目的是改善超声波穿过通道，降低皮肤损伤风险。
	5.4.4　 人工胸水或腹水
	对于部分被肺或肠道遮挡的病灶，可通过人工注入一定量的胸水或腹水以推挤肺脏和肠道，创造安全的声通道。

	5.5　 治疗流程
	5.5.1　 定位
	根据不同适应症，病灶的不同位置，患者取不同体位，身体承重部位要有软垫保护,机载影像引导定位后固定体位。

	(a) 确定病灶的位置、大小及超声影像特征
	明确病灶三维径线，确定病灶边界，同时确定病灶与周围结构组织的毗邻关系。
	(b) 判断声通道安全性
	超声波穿过声通道内组织结构汇聚于焦域，由于超声波在空气和骨骼界面会形成强反射，能量沉积在界面上会形成损伤，因此，如肠道、肋骨、耻骨联合出现在声通道内，有可能出现损伤。因此，在严格肠道准备去除肠道气体的基础上，设法将肠道推挤至声通道外或进一步挤出肠道内气体；肋骨、耻骨联合出现在声通道内需要通过调节治疗节奏来降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
	5.5.2　 制定消融治疗计划
	选择便于观察病灶与周围组织结构位置关系的矢状位或轴位作为引导影像的扫描方向，在靶肿瘤的左右径或上下径的基础上以层间距5mm制定分层治疗计划，扫描范围为靶肿瘤的左右径或上下径的基础上再于两端各加5 mm。增加范围的目的是帮助更好地确定病灶的边界，确定治疗的范围。恶性肿瘤的局部根治应按外科切除范围制定消融范围。
	5.5.3　 消融治疗
	(a) 扫描方式
	根据治疗计划，选定治疗层面，选择扫描辐照方式为点扫描或线扫描。
	(b) 治疗起始层面和起始治疗区域的选择
	选择合适的聚焦超声消融起始治疗层面或区域开始治疗，一般选择病灶最大层面开始治疗。
	(c) 治疗剂量与调节
	根据疾病种类、病灶位置等不同，采用不同功率、强度进行治疗。在对每个层面进行首次治疗时或在任何一个点拟采用一个新的高剂量时必须先进行剂量的试探，寻找安全有效的治疗剂量。如出现神经放射痛、皮肤烫、患者不能耐受、声通道组织图像变化等不良反应，则必须根据相应反应进行调整。
	先治疗病灶的深面，后治疗其浅面，目的是保证病灶深面投入足够能量，以免深面残留。
	5.6　 治疗中注意事项
	5.6.1　 剂量控制
	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的剂量应依据设备制造商提供的相关数据及接受治疗的不同个体来确定，理想的治疗剂量应该既能在靶区组织内产生确切的凝固性坏死，又能保证靶区外组织的安全。对于采用超声影像监控的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系统，治疗中靶区组织在监控超声影像中产生的灰度变化是实时反馈治疗效果和治疗剂量强度的重要指标。治疗结束前行超声造影评价消融范围，有助于更准确调节治疗剂量。对于采用磁共振成像(MRI)监控的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系统，则通过温度图显示靶区的温度变化调节治疗剂量。
	5.6.2　 安全性把控
	5.6.2.1　 治疗中应密切检查患者生命体征，出现异常及时处理，保证患者生命安全。


	5.6.2.2　 对于邻近重要神经的病灶，建议采用镇静镇痛的麻醉方式。术中根据患者的反应调整治疗。如出现神经刺激，立即停止对该点的治疗。如更换治疗部位仍不能避免，建议及时终止治疗。
	5.6.2.3　 治疗中需密切关注声通道上组织的安全性，治疗医生对监控图像进行密切的观察，同时应定时用手触摸声通道处皮肤，检查其质地、完整性是否和术前有所改变。
	5.6.2.4　 治疗时注意保持焦点与周边重要组织结构的安全距离，如重要神经、胃肠道、椎体等，既要保证消融效果，又要避免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
	5.7　 治疗后注意事项
	5.7.1　 治疗区皮肤间断性冰敷：因超声波的热效应，治疗后皮肤可能会出现温度升高、肿胀等反应，及时给与冰敷可降低局部温度，消除肿胀，降低发生继发性热损伤的风险。冰敷时间根据治疗剂量和肿胀程度而定，采取间断性冰敷，每30分钟观察调整一次，通常不超过6小时，需注意防止冻伤。
	5.7.2　 密切观察患者一般情况及专科情况，尤其注意尿量、肝肾功能、血常规的监测，及时对症处理。对于进行了肠道准备的患者，注意水电解质平衡，逐渐恢复饮食。
	5.7.3　 预防感染。超声治疗属于非侵入性治疗，治疗后无需常规给与抗生素。但术后需预防感染，如保持治疗区局部清洁、干燥，预防感冒避免受凉等。对于部分与外界可能想通的病灶（如粘膜下子宫肌瘤）治疗后可酌情给与抗生素预防感染。
	5.7.4　 术后随访2周以上，注意迟发性神经损伤、皮肤损伤等。

	6　 并发症及处理
	6.1　 皮肤损伤
	皮肤损伤常见于肥胖、使用推挤水囊或有腹部瘢痕的患者，建议通过调整治疗强度降低皮肤损伤的风险，并在术中密切观察皮肤反应。
	皮肤损伤发生后需根据损伤的类型、程度给与相应处理。必要时早期手术切除，一期愈合。
	6.2　 重要周围神经损伤
	有重要周围神经损伤风险的疾病，建议在镇静镇痛下进行聚焦超声消融手术，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神经损伤发生的风险。
	如发生神经损伤，早期应给与地塞米松抑制炎症反应，后期应用非甾体类消炎药合并营养神经药物。疼痛严重时可用卡马西平或加巴喷丁缓解症状。
	6.3　 肠道损伤
	聚焦超声消融后发生肠道损伤罕见。有效的预防措施为：规范的肠道准备、建立安全的治疗通道、避免过度治疗。
	如发生肠道损伤，按外科原则进行处理。
	6.4　 其他少见并发症包括：发热、血尿、继发感染、病理性骨折等。


